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用補助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所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提再生水開發案之再

生水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源

者，指非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直轄

市、縣(市)政府所提再生水開發案，並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所開發之再生水取代現有自來水用

水人使用之全部或部分自來水量。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同意。 

一、明定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所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提再生水開發案之

再生水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

源者之成立條件。 

二、為增加中央主管機關可調度之區域水

源，本條以再生水開發案達減少相當水

量之自來水使用量效果為可補助條件。

如屬國內目前於環評承諾同意使用公共

污水廠放流水之案例，其用水計畫中於

再生水尚未供應前，係協調暫由自來水

系統供水，並於再生水廠及輸送管線興

建完成後，停止供應自來水，此部分水

量原本即為短期調度，再生水開發案之

再生水量並無產生自來水量釋出之效

果，則非屬補助範圍；另考量非位於水

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開發案，其再生

水如符合重大產業政策或區域開發之

需，保留經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同意者之

權限。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興辦再生水開發案，或

自提再生水開發案之再生水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納入區域水源，申請補助建設費

用，應檢附再生水開發案計畫書，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其興建取水構造物、水

處理設施、供水設施及營運管理設施之建

設費用(以下簡稱建設費用)。 

      前項再生水開發案如與公共下水道系

統合併興辦或納入既有公共下水道系統辦

理者，其申請補助建設費用，應向中央下

水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補助建設費用之再生水開發案計

畫書內容，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個案計畫編審要點或補助機關規定格式擬

一、明定補助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用之範圍

包括取水構造物、水處理設施、供水設

施及營運管理設施。 

二、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用補助可向中央主

管機關或中央下水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其中再生水開發案與公共下

水道系統污水處理廠合併興辦或納入既

有污水處理廠辦理者，考量其處理過程

具污水處理功能，兼具公共下水道設施

性質，且為減少處理介面，爰明定其向

中央下水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補

助。 

三、行政院於一百零三年核定重大水利建設

計畫財務規劃審查作業要點，已涵蓋再



訂。 生水建設，爰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者，應依該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第四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應送

中央主管機關依重大水利建設計畫財務規

劃審查作業要點之補助比率及程序，審議

後核定之；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

應送中央下水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污水下

水道工程補助比率及程序，審議後核定之。 

      為扶植發展再生水資源及考量地區水

資源情勢，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下水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個案必要性，報行政

院申請專案補助。 

明定再生水開發案申請補助建設費用之審查

程序及補助比率。 

第五條 補助所需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

央下水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相

關基金支應之。 

補助經費來源包括公務預算及水資源作業基

金在內之相關基金。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